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板建簡字第46號

原      告  育隆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永富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邱美滿  

0000000000000000

            蔡博謙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昱嘉營造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家躍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曾聰明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柒仟零玖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三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柒仟零玖拾柒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承攬被告承包之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校舍第

三期新建工程中之防火捲門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合約總

價含追加工程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070,971元（下稱系

爭工程款），約定施作完成時，被告應給付90％工程款，原

告檢附防火證明時，被告應給付尾款即工程款10％，並於民

國108年1月間簽立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然被告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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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開立防火證明後，迄今均未給付尾款107,097元（下稱

系爭尾款），爰依系爭合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提供流水編號：00000000-0之內授營建管字

第1050816308、0000000000號「防火試驗認可通知書暨出廠

證」（下稱系爭甲防火證明），不符合兩造簽立系爭合約時

所約定原告應檢附「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認可通知

書，而經被告於108年4月22日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新

北工務局）申請竣工查驗，因系爭甲防火證明係將「防火」

及「遮煙」證明分別開立，不符合新北工務局要求之合併開

立，遭新北工務局於108年5月9日新北工施字第1080722013

號函通知補正，嗣被告催告原告補正上開文件未果，原告仍

一再延宕提出合格防火證明文件，被告迄今亦未接獲原告送

達之系爭工程「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認可通知書，

原告自不得依系爭合約請求給付系爭尾款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

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有於前開時間簽立系爭合約，合約總價含追加工程款共

計1,070,971元，被告就系爭工程款業已給付90％即963,875

元，尚餘系爭尾款未給付，原告有於108年4月交付系爭甲防

火證明給被告，嗣新北工務局於被告聲請竣工查驗時，因認

系爭甲防火證明不合規定而退件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本院卷第140、280至281頁），且有原告開立之系爭工程款

統一發票在卷可憑，是就此部分事實，堪認為真實。原告另

主張其已交付防火證明予被告，被告應依系爭合約約定給付

系爭尾款等情，則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為辯。而按：

　㈠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上舉證責任，依

規範要件事實之屬性，得分為權利發生要件事實、權利障礙

要件事實、權利消滅要件事實及權利妨礙要件事實，主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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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存在者，應就權利發生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

存在或消滅者，則應就權利障礙、消滅、排除等要件事實負

舉證責任。經查，系爭工程業已按系爭合約完工，且原告於

完工後有提供系爭甲防火證明予被告等節，業經被告自認在

卷（見本院卷第280頁），是原告主張其已完成系爭工程且

已依系爭合約交付防火證明，被告自應依系爭合約給付系爭

尾款等語，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被告雖抗辯系爭合約簽立時兩造有約定原告開立之防火證明

需係「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當初亦有給原告看建築

執照、設計圖，原告表示可以出具上開合規證明，方同意由

被告承攬系爭工程等詞，依前開說明，被告自應就兩造就系

爭合約確有被告應給付「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防火

證明之合意等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而查，觀諸系爭合約

付款方式僅記載「施作完成請款90％，檢附防火證明1

0％」，並未有何原告提供之防火證明需屬「防火＋遮煙」

功能合併開立之約定（見支付命令卷第11至29頁），再依被

告提出之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校舍第三期新建工程檢附之建築

執照、設計圖（見本院卷第130頁），其上亦未有何記載防

火證明須符合「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要求；何況，

被告既自陳新北工務局之要求是防火跟遮煙合併的證明，系

爭甲防火證明是分別開立因此被退件，此部分是被告之承辦

人員與新北工務局核對時告知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

足見被告係在竣工查驗不合格後，始知悉新北工務局之查驗

標準為「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證明，則被告於系爭

合約簽立時，被告是否有向原告表明須為「防火＋遮煙」功

能合併開立之證明，實非無疑。被告復未提出其餘事證證明

前開所辯為真實，無從認被告已盡其舉證之責，是被告以前

詞抗辯原告未依系爭合約完成給付，被告無給付系爭尾款義

務等詞，難認有據。

　㈢至被告另辯稱系爭甲防火證明所記載之產品種類分別為「建

築物防火捲門」、「鋼製遮煙捲門」，足見原告係以不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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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二樘門，分別送交檢測「防火」及「遮煙」功能，不符

被告1樘門兼具防火及遮煙功能之需求等詞。然查，系爭甲

防火證明中之內授營建管字第1050810165號之認可通知書，

其認可使用內容雖載明「其功能適用於遮煙性能之建築用

門，且開啟後自動關閉，不具任何防火及阻熱功能」之文字

（見本院卷第247頁），惟建築用門是否具備「防火」性能

或「遮煙」性能，本可經由專業機關分別以不同之測試方

法、標準、環境來評定之，稽之系爭甲防火證明，其認可通

知書之注意事項均有「本案僅為對申請人所提之文件圖說或

測試證明內容予以認可」之註記（見本院卷第111、119

頁），顯見該等許可證明書之許可內容或結論僅拘束申請人

所申請之測試內容，尚無從以上開文字註記逕認原告所施作

之防火捲門必未通過其他經內政部核可採用之「防火」性能

標準，或有被告所稱原告係以不同結構之二樘門，分別送交

檢測「防火」及「遮煙」功能之情；何況，被告既已自承係

因系爭甲防火證明未合併開立方遭退件等詞（見本院卷第28

1頁），尚與被告前開抗辯原告以不同結構之二樘門，分別

送交檢測「防火」及「遮煙」功能等情無涉，被告此部分抗

辯，實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

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

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

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著有明文。經查，原告對被告之

請求給付系爭尾款，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揆諸

前述法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

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0月19日（見支付命令卷第127頁）即受

催告時起之法定遲延利息。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合約，請求被告應給付107,097元及自113

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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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應予准許。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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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板建簡字第46號
原      告  育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永富  


訴訟代理人  邱美滿  


            蔡博謙  


被      告  昱嘉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家躍  


訴訟代理人  曾聰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柒仟零玖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柒仟零玖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承攬被告承包之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校舍第三期新建工程中之防火捲門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合約總價含追加工程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070,971元（下稱系爭工程款），約定施作完成時，被告應給付90％工程款，原告檢附防火證明時，被告應給付尾款即工程款10％，並於民國108年1月間簽立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然被告於原告開立防火證明後，迄今均未給付尾款107,097元（下稱系爭尾款），爰依系爭合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提供流水編號：00000000-0之內授營建管字第1050816308、0000000000號「防火試驗認可通知書暨出廠證」（下稱系爭甲防火證明），不符合兩造簽立系爭合約時所約定原告應檢附「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認可通知書，而經被告於108年4月22日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新北工務局）申請竣工查驗，因系爭甲防火證明係將「防火」及「遮煙」證明分別開立，不符合新北工務局要求之合併開立，遭新北工務局於108年5月9日新北工施字第1080722013號函通知補正，嗣被告催告原告補正上開文件未果，原告仍一再延宕提出合格防火證明文件，被告迄今亦未接獲原告送達之系爭工程「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認可通知書，原告自不得依系爭合約請求給付系爭尾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有於前開時間簽立系爭合約，合約總價含追加工程款共計1,070,971元，被告就系爭工程款業已給付90％即963,875元，尚餘系爭尾款未給付，原告有於108年4月交付系爭甲防火證明給被告，嗣新北工務局於被告聲請竣工查驗時，因認系爭甲防火證明不合規定而退件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0、280至281頁），且有原告開立之系爭工程款統一發票在卷可憑，是就此部分事實，堪認為真實。原告另主張其已交付防火證明予被告，被告應依系爭合約約定給付系爭尾款等情，則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為辯。而按：
　㈠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上舉證責任，依規範要件事實之屬性，得分為權利發生要件事實、權利障礙要件事實、權利消滅要件事實及權利妨礙要件事實，主張權利存在者，應就權利發生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或消滅者，則應就權利障礙、消滅、排除等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系爭工程業已按系爭合約完工，且原告於完工後有提供系爭甲防火證明予被告等節，業經被告自認在卷（見本院卷第280頁），是原告主張其已完成系爭工程且已依系爭合約交付防火證明，被告自應依系爭合約給付系爭尾款等語，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被告雖抗辯系爭合約簽立時兩造有約定原告開立之防火證明需係「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當初亦有給原告看建築執照、設計圖，原告表示可以出具上開合規證明，方同意由被告承攬系爭工程等詞，依前開說明，被告自應就兩造就系爭合約確有被告應給付「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防火證明之合意等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而查，觀諸系爭合約付款方式僅記載「施作完成請款90％，檢附防火證明10％」，並未有何原告提供之防火證明需屬「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約定（見支付命令卷第11至29頁），再依被告提出之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校舍第三期新建工程檢附之建築執照、設計圖（見本院卷第130頁），其上亦未有何記載防火證明須符合「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要求；何況，被告既自陳新北工務局之要求是防火跟遮煙合併的證明，系爭甲防火證明是分別開立因此被退件，此部分是被告之承辦人員與新北工務局核對時告知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足見被告係在竣工查驗不合格後，始知悉新北工務局之查驗標準為「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證明，則被告於系爭合約簽立時，被告是否有向原告表明須為「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證明，實非無疑。被告復未提出其餘事證證明前開所辯為真實，無從認被告已盡其舉證之責，是被告以前詞抗辯原告未依系爭合約完成給付，被告無給付系爭尾款義務等詞，難認有據。
　㈢至被告另辯稱系爭甲防火證明所記載之產品種類分別為「建築物防火捲門」、「鋼製遮煙捲門」，足見原告係以不同結構之二樘門，分別送交檢測「防火」及「遮煙」功能，不符被告1樘門兼具防火及遮煙功能之需求等詞。然查，系爭甲防火證明中之內授營建管字第1050810165號之認可通知書，其認可使用內容雖載明「其功能適用於遮煙性能之建築用門，且開啟後自動關閉，不具任何防火及阻熱功能」之文字（見本院卷第247頁），惟建築用門是否具備「防火」性能或「遮煙」性能，本可經由專業機關分別以不同之測試方法、標準、環境來評定之，稽之系爭甲防火證明，其認可通知書之注意事項均有「本案僅為對申請人所提之文件圖說或測試證明內容予以認可」之註記（見本院卷第111、119頁），顯見該等許可證明書之許可內容或結論僅拘束申請人所申請之測試內容，尚無從以上開文字註記逕認原告所施作之防火捲門必未通過其他經內政部核可採用之「防火」性能標準，或有被告所稱原告係以不同結構之二樘門，分別送交檢測「防火」及「遮煙」功能之情；何況，被告既已自承係因系爭甲防火證明未合併開立方遭退件等詞（見本院卷第281頁），尚與被告前開抗辯原告以不同結構之二樘門，分別送交檢測「防火」及「遮煙」功能等情無涉，被告此部分抗辯，實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著有明文。經查，原告對被告之請求給付系爭尾款，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揆諸前述法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0月19日（見支付命令卷第127頁）即受催告時起之法定遲延利息。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合約，請求被告應給付107,097元及自113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祐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板建簡字第46號

原      告  育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永富  



訴訟代理人  邱美滿  



            蔡博謙  



被      告  昱嘉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家躍  



訴訟代理人  曾聰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5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柒仟零玖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

十三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柒仟零玖拾柒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承攬被告承包之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校舍第

    三期新建工程中之防火捲門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合約總

    價含追加工程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070,971元（下稱系

    爭工程款），約定施作完成時，被告應給付90％工程款，原

    告檢附防火證明時，被告應給付尾款即工程款10％，並於民

    國108年1月間簽立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然被告於

    原告開立防火證明後，迄今均未給付尾款107,097元（下稱

    系爭尾款），爰依系爭合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提供流水編號：00000000-0之內授營建管字

    第1050816308、0000000000號「防火試驗認可通知書暨出廠

    證」（下稱系爭甲防火證明），不符合兩造簽立系爭合約時

    所約定原告應檢附「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認可通知

    書，而經被告於108年4月22日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新

    北工務局）申請竣工查驗，因系爭甲防火證明係將「防火」

    及「遮煙」證明分別開立，不符合新北工務局要求之合併開

    立，遭新北工務局於108年5月9日新北工施字第1080722013

    號函通知補正，嗣被告催告原告補正上開文件未果，原告仍

    一再延宕提出合格防火證明文件，被告迄今亦未接獲原告送

    達之系爭工程「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認可通知書，

    原告自不得依系爭合約請求給付系爭尾款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

    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有於前開時間簽立系爭合約，合約總價含追加工程款共

    計1,070,971元，被告就系爭工程款業已給付90％即963,875

    元，尚餘系爭尾款未給付，原告有於108年4月交付系爭甲防

    火證明給被告，嗣新北工務局於被告聲請竣工查驗時，因認

    系爭甲防火證明不合規定而退件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本院卷第140、280至281頁），且有原告開立之系爭工程款

    統一發票在卷可憑，是就此部分事實，堪認為真實。原告另

    主張其已交付防火證明予被告，被告應依系爭合約約定給付

    系爭尾款等情，則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為辯。而按：

　㈠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上舉證責任，依

    規範要件事實之屬性，得分為權利發生要件事實、權利障礙

    要件事實、權利消滅要件事實及權利妨礙要件事實，主張權

    利存在者，應就權利發生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

    存在或消滅者，則應就權利障礙、消滅、排除等要件事實負

    舉證責任。經查，系爭工程業已按系爭合約完工，且原告於

    完工後有提供系爭甲防火證明予被告等節，業經被告自認在

    卷（見本院卷第280頁），是原告主張其已完成系爭工程且

    已依系爭合約交付防火證明，被告自應依系爭合約給付系爭

    尾款等語，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被告雖抗辯系爭合約簽立時兩造有約定原告開立之防火證明

    需係「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當初亦有給原告看建築

    執照、設計圖，原告表示可以出具上開合規證明，方同意由

    被告承攬系爭工程等詞，依前開說明，被告自應就兩造就系

    爭合約確有被告應給付「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防火

    證明之合意等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而查，觀諸系爭合約

    付款方式僅記載「施作完成請款90％，檢附防火證明10％」，

    並未有何原告提供之防火證明需屬「防火＋遮煙」功能合併

    開立之約定（見支付命令卷第11至29頁），再依被告提出之

    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校舍第三期新建工程檢附之建築執照、設

    計圖（見本院卷第130頁），其上亦未有何記載防火證明須

    符合「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要求；何況，被告既自

    陳新北工務局之要求是防火跟遮煙合併的證明，系爭甲防火

    證明是分別開立因此被退件，此部分是被告之承辦人員與新

    北工務局核對時告知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足見被告

    係在竣工查驗不合格後，始知悉新北工務局之查驗標準為「

    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證明，則被告於系爭合約簽立

    時，被告是否有向原告表明須為「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

    立之證明，實非無疑。被告復未提出其餘事證證明前開所辯

    為真實，無從認被告已盡其舉證之責，是被告以前詞抗辯原

    告未依系爭合約完成給付，被告無給付系爭尾款義務等詞，

    難認有據。

　㈢至被告另辯稱系爭甲防火證明所記載之產品種類分別為「建

    築物防火捲門」、「鋼製遮煙捲門」，足見原告係以不同結

    構之二樘門，分別送交檢測「防火」及「遮煙」功能，不符

    被告1樘門兼具防火及遮煙功能之需求等詞。然查，系爭甲

    防火證明中之內授營建管字第1050810165號之認可通知書，

    其認可使用內容雖載明「其功能適用於遮煙性能之建築用門

    ，且開啟後自動關閉，不具任何防火及阻熱功能」之文字（

    見本院卷第247頁），惟建築用門是否具備「防火」性能或

    「遮煙」性能，本可經由專業機關分別以不同之測試方法、

    標準、環境來評定之，稽之系爭甲防火證明，其認可通知書

    之注意事項均有「本案僅為對申請人所提之文件圖說或測試

    證明內容予以認可」之註記（見本院卷第111、119頁），顯

    見該等許可證明書之許可內容或結論僅拘束申請人所申請之

    測試內容，尚無從以上開文字註記逕認原告所施作之防火捲

    門必未通過其他經內政部核可採用之「防火」性能標準，或

    有被告所稱原告係以不同結構之二樘門，分別送交檢測「防

    火」及「遮煙」功能之情；何況，被告既已自承係因系爭甲

    防火證明未合併開立方遭退件等詞（見本院卷第281頁），

    尚與被告前開抗辯原告以不同結構之二樘門，分別送交檢測

    「防火」及「遮煙」功能等情無涉，被告此部分抗辯，實難

    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

    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

    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

    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著有明文。經查，原告對被告之

    請求給付系爭尾款，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揆諸

    前述法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

    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0月19日（見支付命令卷第127頁）即受

    催告時起之法定遲延利息。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合約，請求被告應給付107,097元及自113

    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

    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祐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板建簡字第46號

原      告  育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永富  



訴訟代理人  邱美滿  



            蔡博謙  



被      告  昱嘉營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家躍  



訴訟代理人  曾聰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萬柒仟零玖拾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月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萬柒仟零玖拾柒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承攬被告承包之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校舍第三期新建工程中之防火捲門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合約總價含追加工程款共計新臺幣（下同）1,070,971元（下稱系爭工程款），約定施作完成時，被告應給付90％工程款，原告檢附防火證明時，被告應給付尾款即工程款10％，並於民國108年1月間簽立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然被告於原告開立防火證明後，迄今均未給付尾款107,097元（下稱系爭尾款），爰依系爭合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二、被告則以：被告提供流水編號：00000000-0之內授營建管字第1050816308、0000000000號「防火試驗認可通知書暨出廠證」（下稱系爭甲防火證明），不符合兩造簽立系爭合約時所約定原告應檢附「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認可通知書，而經被告於108年4月22日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下稱新北工務局）申請竣工查驗，因系爭甲防火證明係將「防火」及「遮煙」證明分別開立，不符合新北工務局要求之合併開立，遭新北工務局於108年5月9日新北工施字第1080722013號函通知補正，嗣被告催告原告補正上開文件未果，原告仍一再延宕提出合格防火證明文件，被告迄今亦未接獲原告送達之系爭工程「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認可通知書，原告自不得依系爭合約請求給付系爭尾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兩造有於前開時間簽立系爭合約，合約總價含追加工程款共計1,070,971元，被告就系爭工程款業已給付90％即963,875元，尚餘系爭尾款未給付，原告有於108年4月交付系爭甲防火證明給被告，嗣新北工務局於被告聲請竣工查驗時，因認系爭甲防火證明不合規定而退件等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0、280至281頁），且有原告開立之系爭工程款統一發票在卷可憑，是就此部分事實，堪認為真實。原告另主張其已交付防火證明予被告，被告應依系爭合約約定給付系爭尾款等情，則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為辯。而按：

　㈠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民事訴訟法上舉證責任，依規範要件事實之屬性，得分為權利發生要件事實、權利障礙要件事實、權利消滅要件事實及權利妨礙要件事實，主張權利存在者，應就權利發生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或消滅者，則應就權利障礙、消滅、排除等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系爭工程業已按系爭合約完工，且原告於完工後有提供系爭甲防火證明予被告等節，業經被告自認在卷（見本院卷第280頁），是原告主張其已完成系爭工程且已依系爭合約交付防火證明，被告自應依系爭合約給付系爭尾款等語，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㈡被告雖抗辯系爭合約簽立時兩造有約定原告開立之防火證明需係「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當初亦有給原告看建築執照、設計圖，原告表示可以出具上開合規證明，方同意由被告承攬系爭工程等詞，依前開說明，被告自應就兩造就系爭合約確有被告應給付「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防火證明之合意等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而查，觀諸系爭合約付款方式僅記載「施作完成請款90％，檢附防火證明10％」，並未有何原告提供之防火證明需屬「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約定（見支付命令卷第11至29頁），再依被告提出之裕德學校財團法人校舍第三期新建工程檢附之建築執照、設計圖（見本院卷第130頁），其上亦未有何記載防火證明須符合「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要求；何況，被告既自陳新北工務局之要求是防火跟遮煙合併的證明，系爭甲防火證明是分別開立因此被退件，此部分是被告之承辦人員與新北工務局核對時告知等語（見本院卷第280頁），足見被告係在竣工查驗不合格後，始知悉新北工務局之查驗標準為「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證明，則被告於系爭合約簽立時，被告是否有向原告表明須為「防火＋遮煙」功能合併開立之證明，實非無疑。被告復未提出其餘事證證明前開所辯為真實，無從認被告已盡其舉證之責，是被告以前詞抗辯原告未依系爭合約完成給付，被告無給付系爭尾款義務等詞，難認有據。

　㈢至被告另辯稱系爭甲防火證明所記載之產品種類分別為「建築物防火捲門」、「鋼製遮煙捲門」，足見原告係以不同結構之二樘門，分別送交檢測「防火」及「遮煙」功能，不符被告1樘門兼具防火及遮煙功能之需求等詞。然查，系爭甲防火證明中之內授營建管字第1050810165號之認可通知書，其認可使用內容雖載明「其功能適用於遮煙性能之建築用門，且開啟後自動關閉，不具任何防火及阻熱功能」之文字（見本院卷第247頁），惟建築用門是否具備「防火」性能或「遮煙」性能，本可經由專業機關分別以不同之測試方法、標準、環境來評定之，稽之系爭甲防火證明，其認可通知書之注意事項均有「本案僅為對申請人所提之文件圖說或測試證明內容予以認可」之註記（見本院卷第111、119頁），顯見該等許可證明書之許可內容或結論僅拘束申請人所申請之測試內容，尚無從以上開文字註記逕認原告所施作之防火捲門必未通過其他經內政部核可採用之「防火」性能標準，或有被告所稱原告係以不同結構之二樘門，分別送交檢測「防火」及「遮煙」功能之情；何況，被告既已自承係因系爭甲防火證明未合併開立方遭退件等詞（見本院卷第281頁），尚與被告前開抗辯原告以不同結構之二樘門，分別送交檢測「防火」及「遮煙」功能等情無涉，被告此部分抗辯，實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者，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著有明文。經查，原告對被告之請求給付系爭尾款，係屬於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揆諸前述法條規定，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自支付命令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3年10月19日（見支付命令卷第127頁）即受催告時起之法定遲延利息。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合約，請求被告應給付107,097元及自113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依簡易程序而為被告敗訴之判決，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白承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3　　日

　　　　　　　　　　　　　書記官　林祐安



